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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控股股东及前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清偿情况和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天健审〔2023〕4501 号

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高新

公司）2022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2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

计了后附的杭州高新公司管理层编制的 2022 年度《前控股股东及前实际控制人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表》和《违规借款及解

除情况表》（以下简称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表和违规借款情况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报告仅供 202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

同意将本报告作为杭州高新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

对外披露。

为了更好地理解杭州高新公司 2022 年度前控股股东及前实际控制人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和违规借款及解除情况，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情况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二、管理层的责任

杭州高新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3 年 2 月

修订）》（深证上〔2023〕135 号）的规定编制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情况表，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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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杭州高新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和违规借款情况表发表专项审计意见。

四、工作概述

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进行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

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审计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计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审计结论

我们认为，杭州高新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表和违规借

款情况表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2023 年 2 月修订）》（深证上〔2023〕135 号）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杭州高新公司 2022 年度前控股股东及前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清偿情况、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和违规借款及解除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前控股股东及前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编制单位：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2022年
期初余额

2022年度
新增占用金额

2022年度
偿还总金额

2022年
期末余额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4月26日
新增占用金额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4月26日
偿还总金额

截至2023年4
月26日余额

预计/已偿还完毕时
间

高长虹 2019年 资金占用利息 1,495.40 1,495.40[注] 1,495.40 2023年12月31日前

高长虹 2022年
高长虹以公司名义违规担保和
违规借款而产生的现金支付 

-950.31     5,522.30 4,571.99 1,231.38 5,803.37 2023年12月31日前

当年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
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1.新增的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将原实际控制人高长虹以公司名义违规借款和违规担保而产生的现金支付认定为资金占用，2022年度公司因诉讼判决败诉和调解实际支付5,522.30万元，2023
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27日实际支付1,231.38万元。
2.公司董事会采取的措施
(1) 完善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管理、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提高信息披露水平，杜绝再出现任何形式的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2) 组织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关于《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指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内部培训，督促公司全员充分深入学习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治理制
度，增强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
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高长虹深陷债务危机，其名下资金账号、资产、股份大部分被查封冻结。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110破申24号），余杭区人民
法院已于2021年7月26日受理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2021年7月27日指定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可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进行申
报，公司已将实际支付的偿还款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注:根据公司2023年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鉴于高长虹偿债能力不足，经高长虹与公司调解协商，若高长虹于上述议案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个月内还清资金
占用本金5,803.37万元，以此为前置条件，公司同意将其在资金占用期间产生的资金占用费的利率进行调整，由原先的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35%调整为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0.35%，资金占用费1,495.40万元调
整为120.32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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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瑞程

实际9,503,042.82元，上年报告是950.31，为和上年报告保持一致



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表

编制单位：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发生时间 发生原因
2022年因违规担保
计提的预计负债期

初余额

2022年度新增
违规担保金额

2022年度
解除担保金额

2022年因违规担
保计提的预计负

债期末余额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4月26日

支付金额

截至2023年4月
26日预计负债余

额
预计解除方式 预计解除金额

预计解除时间
（月份）

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前控股股东 2019年至2020年
高长虹以公司的名义与杭州余
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
担保合同

1,250.00 1,250.00  现金清偿 已解除

当年新增违规担保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
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无

未能按计划解除违规担保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
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高长虹2019年在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及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与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众保公司）签订了担保合同，以公司名义对其控制的公司
融资行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9年9月，余杭众保公司对公司提起诉讼。2020年，该诉讼案件经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公司自愿承担2,000万元的代偿义务，余
杭众保公司放弃对公司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公司分别于2021年2月和2021年6月支付余杭众保公司250万元和500万元，2021年担保解除金额为750万元。公司于2022年1月支付余杭众保公司1,250万元，因此截至
2022年12月31日，公司与杭州余杭众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已结清。
  高长虹深陷债务危机，其名下资金账号、资产、股份大部分被查封冻结。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110破申24号），余杭区人民法院已于2021年7月26日受理高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2021年7月27日指定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可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进行申报，公司已将实际支付的偿还款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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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借款及解除情况表

编制单位：杭州高新橡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债权人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违规借款发生时间 发生原因
2022年因违规借
款计提的预计负

债期初余额

2022年度新增
违规借款金额

2022年度解除违
规借款金额

2022年因违规借款计提
的预计负债期末余额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4月26日

支付金额

截至2023年4月26
日预计负债余额

案件进展
预计解除方式
（如适用） 

预计解除金额
预计解除时间

（月份）

黄素凤 债权人 2019年
高长虹以公司的名义与债权人签
订借款合同

3,799.60 472.70 4,272.29[注1] 已调解  已解除 

上海福镭德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镭德)

债权人 2019年
高长虹以公司的名义和高兴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共同
借款合同

1,061.99 169.39 1,231.38 1,231.38[注2] 二审败诉  已解除 

小计 4,861.59 642.09 4,272.29 1,231.38 1,231.38 

当年新增违规借款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
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高长虹2019年在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及相关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以公司的名义、高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楼永娣和其本人与债权人签订了借款合同。2019年11月及以后，公司陆续收到相关法院
应诉通知，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偿还借款。2022年，公司根据诉讼要求、诉讼判决或调解的结果重新计算债务本金和利息而新增违规借款642.09万元。
 公司已将实际支付的偿还款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未能按计划解除违规借款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
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2022年，公司解除违规借款金额为4,272.29万元。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违规借款尚未解除金额为1,231.38万元。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3日，公司已支付违规借款1,231.38万元。截至2023年2月3日，公司违规借款已解除。
 高长虹深陷债务危机，其名下资金账号、资产、股份大部分被查封冻结。根据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110破申24号），余杭区人民法院已于2021年7月26日受理高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于
2021年7月27日指定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可在破产财产分配前进行申报，公司已将实际支付的偿还款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

[注1]2021年11月，债权人黄素凤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截至2022年9月3日，公司累计向其划款4,272.29万元,该笔违规借款已解除

[注2]公司与福镭德的诉讼已于2021年12月21日经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公司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福镭德不服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民初1308号的民事判决，已于2022年1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根据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2022年
11月28日出具的终审判决书（2022）沪02民终3875号，判决公司归还借款本金725.17万元以及相应利息。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2月3日，公司已支付违规借款本息合计1,231.38万元。截至2023年2月3日，公司违规借款已解除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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